[bookmark: _GoBack]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园项目入驻协议
甲方：福州英华职业学院
乙方：
为进一步推动我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，营造大学生创业良好环境，提升毕业生创业成功率，促进毕业生成功创业，根据《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园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就乙方自主创业项目入驻甲方大学生创新创业园（以下简称创新创业园）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合作内容
1、甲方确定乙方作为创新创业项目对象，乙方以              项目的形式于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入驻创新创业园；
2、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场地位于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共       平米。第一年甲方无偿免费提供场地给乙方使用，第二年甲方按照每月每平米5元标准收取物业管理费，第三年甲方按照每月每平米10元标准收取物业管理费，乙方承担卫生服务费【   】元/平方米/月。双方协议合作期为        个月；
3、合同期满未成功者，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延长合作期；特殊情况需延期的，乙方应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，经甲方同意后可适当延长（最长不超过6个月）。
二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：
1、根据乙方发展计划，对其项目过程进行管理、审批、监督和考核，做好项目引进工作；
2、有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；
3、协助乙方办理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等手续，办理企业入驻； 
4、做好大学生创业相关扶持政策的落实工作，同时向乙方提供咨询指导、协助科技成果转化等；
5、协助乙方解决职责范围内的其他有关事宜。
三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1、享受有关创业政策；使用甲方提供的相关设施；
2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创新创业园的相关规定，爱护公物，履行安全、卫生责任，确保创新创业园的和谐有序；
3、认真履行与甲方签订的项目入驻协议、消防安全承诺书、校园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等（内容详见本协议附件），遵守创新创业园管理规定，并承担相应的义务，认真接受各项安全生产检查；
4、保证甲方所提供的办公场地按规定用途使用，自觉维护办公场所的办公设施（含门窗、开关等）的正常运行，如有损坏照价赔偿；
5、自觉营造良好的办公环境，妥善处理好与其他项目的关系，积极参加由甲方组织的各项活动；
6、负责办公经营场地内的防火、防盗工作，共同做好园区的安全保卫工作，保持办公场地的环境卫生；
7、经营活动中，自觉遵守法律、法规及国家政策，乙方实行自主经营，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，自行承担入驻期间发生的经营风险和因项目运营而产生的法律责任；
8、严格执行《管理办法》，服从园区的管理，支持、配合开展各项工作，不得占用公共区域、通道及非指定空间（如擅自搭建、堆放物品等），若有违反，甲方有权终止协议，并令其拆除和清理；
9、不得将办公场地转租、分租、转让、转借或擅自调换使用及与他人共享，不得利用办公场地进行任何与项目无关的活动，否则乙方应自己承担法律责任，甲方有权终止协议、收回办公场地； 
10、无论本协议以何种方式终止，乙方均应及时清理场地，与甲方做好交接工作，并注意保护好甲方原有设施，经甲方检查确认后方可退出；
11、需提供所售产品合格证书，应标明所售产品价格；
12、月营业额未达100元时，退出创新创业园。
四、乙方因自身经营等原因发生变化，可申请书面提前终止本协议，退出创新创业园。甲方提前15天通知乙方后，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。
五、本协议有效期内，一方拟提前终止本协议，应提前15天书面告知对方。
六、合同到期终止、提前终止、解除的，乙方应在合同终止、解除后【7】日内撤出自有设备，清理好场地。逾期未撤出的设备，视为乙方的遗弃物，甲方有权自行处置。
七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，可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八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持二份，乙方持一份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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